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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陳以信、魯明哲、洪孟楷、鄭天財Sra Kacaw等21人，鑒於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為落實《中華民國憲法》第七條所揭櫫之平等原則，特於第六十二條第二項中規定受歧視行為不法侵害者之法定申訴權利，然對社會中受公然歧視行為不法侵害之不特定多數人，卻乏明確法律保障。爰此修正該條文部分內容，新增主管機關應依職權主動調查之義務，併此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八十一條相關罰則之規定，冀以具體落實憲法推動族群平等與多元文化之宗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鑒於《中華民國憲法》（下稱憲法）第七條揭櫫平等原則，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之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下稱本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以期落實憲法族群平等原則，保障社會多元文化傳統。

二、本條第二項規範：「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即為保護當事人因歧視致權利受侵害時之申訴權利。

三、惟所謂「因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並非限於具體、直接之受害者，尤以社會常見公眾人物發表公開歧視言行，其相對人除特定受害者外，尚可能包括廣泛族群之非特定人。然而現行條文之反歧視規範，僅對不特定相對人構成「反射利益」，不特定相對人卻無從請求行政機關提起訴追，實已有礙我國憲法保護多元文化族群平等之意旨。

四、爰此新增《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十二條第三項：「主管機關知有第一項歧視行為者，應主動依職權調查之。」課以主管機關於知悉公然歧視行為時，應主動依職權調查之義務。

五、本條文原第三項改列為第四項，並於內文新增「調查」，以授權主管機關據以訂定進行職權調查時所需之事項。

六、併此修正本法第八十一條，將主管機關依職權調查結果，納入相關罰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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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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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

主管機關知有第一項之公然歧視行為者，應主動依職權調查之。
前兩項申訴之要件、程序、調查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主管機關申訴。

前項申訴之要件、程序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文新增第三項。原第三項改列第四項，並配合修正部分文字。

二、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為規範性條款，為落實本條文推動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之意旨，特於第二項明定當事人因歧視致權利受侵害之申訴權利。

三、然所謂「因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並非限於特定、具體之受害者，尤以公眾人物歧視言行之相對人，可能包括廣泛族群而無個別受害者。本條第一項不得有歧視行為之規範，僅構成對於不特定相對人之反射利益，無從對於行政機關有所請求，顯不合本條文立法精神。

四、由於公然歧視行為涉及廣泛當事人之人格權，為落實保護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應課予主管機關依職權主動調查之義務。爰此新增第三項：「主管機關知有第一項歧視行為者，應主動依職權調查之。」

五、原條文第三項改列第四項，並於內文新增「調查」，授權主管機關據以訂定職權調查所需事項。

	第八十一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六十二條之申訴或依職權調查，認定具有違反該條規定情事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立即通知違規行為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八十一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六十二條之申訴，認定具有違反該條規定情事時，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立即通知違規行為人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一、本條文修正部分文字。

二、將主管機關依第六十二條第三項新增規定進行職權調查而有第一項之情事者列入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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